
第 4474號公告 稅務局

稅務條例 (第 112章 )

(根據第 50I(2)條規定所發的公告 )

依據《稅務條例》(第 112章 ) (該條例 )第 50I(2)條所賦予的權力，本人現指明由 2017年 
7月 3日起：

(a) 在符合附表 1第 (a)、(b)及 (c)段所指明的規定下，該條例第 50C(1)條所指的報表須按
該條例第 50C(4)(c)條藉使用自動交換資料網站，以電子紀錄的形式提交；及

(b) 在符合附表 1第 (a)、(b)及 (c)段所指明的規定下，該條例第 50D(2)及 (3)條所指的通
知須按該條例第 50D(4)(a)條藉使用自動交換資料網站，以電子紀錄的形式發出。

 本公告內有關字詞須作如下解釋：

自動交換資料網站 稅務局局長 (局長 )根據該條例第 50I(1)條就為施行該
條例第 50C或 50D條而與局長通訊所指定的資訊系統。

附表 1

(a) 產生或送交該電子紀錄及任何按規定須與電子紀錄一併提交的附件的形式，必須符合自
動交換資料網站所指明的規定。

(b) 數碼簽署必須按照自動交換資料網站所設定的方式附貼於報表或通知內。
(c) 關於任何按規定須與電子紀錄一併提交的附件的軟件及通訊，必須符合自動交換資料網
站所指明的規定。

 稅務局局長黃權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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